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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
 

 E C (2 01 2- 13 ) 23 號文件的人手編制建議中，建議在中央政策組開設
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，職銜定為策略發展委員會 (下稱「策
發會」 )助理秘書。上述編外職位的擬議開設日期將由 2013 年 4 月 1 日
改為在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 )批准這項建議後立即生效，請各委
員察悉這項變更。該職位的擬議屆滿日期維持不變，仍然是 2 0 1 7 年
6 月 3 0 日，請各委員向財委會建議批准載於 EC ( 20 12- 1 3 )2 3 號文件並
經本文件修訂的建議。  
 
 
最新情況  
 

2 .  我們原先建議在中央政策組 開設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
位，職銜定為策發會助理秘書，為期 4 年零 3 個月，由 2013 年 4 月 1 日
起，至 2 0 1 7 年 6 月 3 0 日止。該項人手編制建議已提交 2 0 1 3 年 2 月
2 0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討論 (見 EC (2 01 2- 1 3)2 3 號文件 )。按照
原定時間表，我們計劃在 20 13 年 3 月 15 日尋求財委會批准該項人手
編制建議，但由於 20 13 年 2 月 20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未有
足夠時間討論該建議，有關議程項目須押後至 20 13 年 3 月 2 0 日的人
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審議，並會在 2 0 13 年 5 月 3 日的財委會會議上
尋求批准該 項 建 議 。 基 於 這 項 延 期 安 排 ， 該 擬 議 職 位 的 原 定 開 設 日

期，即 2 0 1 3 年 4 月 1 日 (這日期早於財委會審議該議程項目 )須予以更
改。因此，我們把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擬議生效日期改為

在獲得財委會批准後立即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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